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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旅游业的飞速发展，旅游
从国人心目中绝对的“奢侈品”变成当
前的刚性需求。旅游产品的消费群体也
从精英和“先富群体”变成绝大多数人。
“中国游客世界消费第一”、“各地黄金
周游客再创历史新高”等字眼似乎宣告
“全民旅游”时代已来临。

而随着旅游产业的一路高歌猛进，
行业的立法、监管却明显跟不上节奏。
一日游乱象屡禁不绝，欺骗性描述让游
客在他乡苦不堪言。每到长假结束，“零
负团费”、“强制购物”等老问题依旧占
据着新闻报道的头条，“导游半途失

踪”、“夜宿大巴游轮”、“不拍照就受憋
刑”等新问题层出不穷。以至于“旅行
社”三个字让人“望而生疑”，成为游客
尤其是大众旅游消费者不待见的关键
词。不同的是，这样的报道，得到越来越
多人的关注；旅行社“乱”的第一印象，
在越来越多消费者脑海中形成。 而这，
是对行业的伤害，是对每一个诚信经营
企业的伤害。

“野马旅行社”行骗几年，或是盆满
钵满拍拍屁股走人，或是漂白自己挂上
招牌，继续干着欺骗游客的勾当。旅游
行政部门的监管，除了旅行社行业，不

能深入到上游的小旅馆、餐饮店、火车
站，以及各个景区附近的商店，对于旅
游产品的净化，还需要工商、税务、卫
生、城管甚至是公安等部门的配合。旅
游问题不是旅游行政部门的问题，而
是产业链涉及餐饮、交通、工商管理
等众多领域的社会问题。 对于每个
领域的严格执法， 或许是旅游从源
头、 从上游得到净化的前提之一。而
只有旅游行业和上述行业一起得到
执法必严的规范，消费者才能从琳琅
满目的旅游产品中选择一段轻松愉快
的旅程。

旅游问题是社会问题

·记者手记·

消费者遇到
侵权行为怎么办

“如果在旅行社采购的过程中某个
站点没有购物行程， 而后自行增加购
物行程 ，旅行社方面很难及时掌握情
况 ， 而根据新规 ， 旅行社将遭到处
罚。”神舟国旅集团公关市场部总经理
郭玲梅对记者说 。 对于强制购物的重
灾区 “一日游 ”市场 ，环境国旅总裁钟
晖表示，强制购物的核心是商店 、中小
旅馆。而这些并不在旅游行政部门的管
辖范围之内。

专家表示 ， 除了法律和行政的监
管，游客单纯追求低价格的心态也是不
法旅行社和欺骗性旅游产品能够存在
的土壤。某旅行社负责人表示 ，自己的
合法产品在竞争上和欺骗性旅游产品
没法比。报价“低得离谱”的产品在中低
端游客中更容易被选择。

郭玲梅表示， 相对于国内游市场，
入境旅游市场就规范得多。对此 ，北京
新世界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总经
理张兰柱表示， 入境游客在入境之前，
都会通过本国代理联系中国具有相关
资质的当地旅行社作为接待方，经过其
本国旅行社的把关，以及游客自己在互
联网上对旅游产品及服务旅行社的详
细了解，其受到“野马旅行社”和违规操
作的概率很低；而国内游客，尤其是北
京的一日游游客在火车站、交通枢纽和
景区等地报名的比例高 ， 甄别意识不
足，容易受到欺骗。在钟晖参与的一次
违规旅游宣传牌清理活动中，在德胜门
一地就清理违规宣传牌2000余块。消费

者，尤其是中低端消费者单纯追求低价
的消费倾向，也助长了冒牌旅行社和欺
骗性旅游产品的滋生。

游客可以
把好“第一道关”
对于旅游市场问题的应对办法，业

内人士表示，首先是法律法规的完善和
高效执行。按照全国人大旅游立法工作
进度，今年“旅游法”有望审议通过。韩
玉灵表示，“旅游法”的出台，有望从根
本上解决长期制约旅游业发展的矛盾、
问题，为推动旅游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
法律保障。

杨彦锋表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旅
游消费者的成熟，旅游将越来越成为人
们的一种重复需求，观光旅游时代的一
次购买行为逐步为休闲度假旅游时代
的多次重复消费行为所取代。旅行社所
面对的顾客群体的特征发生了变化，如
果只进行一次交易博弈，旅行社进行欺
骗的激励就会非常强烈，如果旅行社预
期交易重复进行，那么选择诚信交易的
激励就会足够强烈，潜在的长期收益将
会促使旅行社诚信经营。 这个过程中，
旅游需求一方的力量将逐步加强并引
导旅行社这个竞争性的消费行业发展，
只有满足消费者需求，尊重消费者权益
的旅行社才能够生存下来，这是一个逐
步淘汰的过程。郭玲梅也表示 ，随着重

复旅游消费率的提升，大型 、传统旅行
社中间，就“注重旅游体验是旅行社生
存和发展的基本”已经达成共识 。因为
这是市场竞争的结果。

对于游客，专家建议，在报名前期，
如果通过网上报名，一定要懂得甄别旅
行社网站的真伪，在正规旅行社的官方
网站上选择产品。 如果到门店报名，要
到有标识的正规门店，避免在火车站等
交通枢纽和景区、 商业街等场所报名。
遇到被冒名最多的“国旅”、“青旅”等字
样，要加强警惕。而涉及到具体产品的
价格，如果产品并非全国性的大型旅行
社， 可以通过查看发团期间交通费用、
当地同级酒店价格的简单计算，如果该
两项“硬成本”远远超出团费，基本可以
判定该团行程安排具有欺骗性 。“购物
和强制消费是不会写到行程单中的，旅
行社绝不会让团费低于成本，羊毛出在
羊身上。” 某小型旅行社资深导游小刘
对记者说道。

此外 ， 带薪休假制度的落实作为
“旅游法”关注的内容之一，也被认为是
解决旅游市场乱象的手段之一。北京旅
游学院教授、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
副主任刘德谦表示，目前“十一”黄金周
和春节黄金周等时间段 ， 游客过于集
中，使得短期旅游资源相对短缺 ，形成
卖方市场， 不利于主管部门的监督管
理。带薪休假制度的落实和黄金周数量
的增加，或许是释放旅游消费 、规范旅
游市场的渠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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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示意图由中国旅游研究院提供）

·行业看法·

北京市律师协会消
费者权益法律事务专业
委员会主任、 北京市汇
佳律师事务所主任邱宝
昌提醒游客， 在强制购
物甚至限制人身自由的
不法行为发生的过程
中， 游客一方面要注意
通过录音、录像、保留行
程单等方式保存证据；
另一方面要和导游或领
队据理力争、协商解决。
如在旅途中不能解决问
题， 游客可以持证据向
旅行社投诉； 如在报团
旅行社不能获得解决 ，
游客可以向消费者协
会、工商管理部门、旅游
质监所等行政管理部门
投诉， 也可直接向法院
提起诉讼。

业内人士表示，游客
在报团的时候擦亮双眼
可以避免绝大多数违规
旅行团。一方面，要充分
利用网络寻找正规旅行
社，以目的地为北京的旅
行团为例，游客可登录北
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的
官方网站， 在上面查找

“旅行社名录”，在名录中
的旅行社均是有正规资
质的旅行社。而且报团的
时候，也要选择正规旅行
社的官方网站，避免在火
车站、 商业中心等地报
团；另一方面，签订合同
的同时，可以粗略计算该
团成本。“如果旅行社对
一条包含两张以上门票
的线路收费不到100元，
收费绝对低于成本，游客
基本可以做出判断，收取
费用者要靠强制购物弥
补‘损失’了。”一位资深
一日游导游说。


